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津人社办函〔2025〕552号


市人社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切实做好本市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报表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函〔2025〕8号），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统计使用新修订报表（国统制〔2025〕10号），包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本情况（人社统LM1表）、业务情况（人社统LM2表）以及汇总表（人社统LM3表）（附件1）。
二、统计范围
[bookmark: _GoBack]人力资源市场统计调查对象是本市辖区内设立的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包括乡镇和街道服务平台），及取得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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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许可或备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
人力资源市场统计范围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和业务情况，即报告期内开展现场招聘、网络招聘、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测评、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等业务情况。
结合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情况和工作需要，新修订报表增加集团企业情况、纳税情况等，并更新部分指标名称，如人力资源服务网络平台（招聘网站、APP、小程序等）、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等。
三、统计时段
2025年度统计报告期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各项指标均指报告期内总体情况。
    四、统计流程
（一）更新调查对象信息。统计系统中已结合上年统计情况预设样本信息，各区人社局按照2025年实际情况进行样本维护，做好调查对象信息的增减、修改，配置填报码后通知被调查机构。具体详见《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统计系统操作手册-人社部门》（附件2）。新增调查对象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成立并开展业务。
（二）组织调查对象填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问卷填报的方式进行数据报送，可在电脑浏览器中输入问卷链接直接访问系统，或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问卷填报。具体访问链接和二维码详见《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统计系统操作手册-机构用户》（见附件3），填报码由各区人社局组织发放。
（三）加强统计数据审核。各区人社局对本行政区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数据审核。审核有误的，填写退回原因后退回，并联系机构重新填报，审核、复核无误后上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五、时间安排
各区人社局于2026年1月9日（星期五）前完成样本维护和填报码发放工作；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于2026年1月26日（星期一）前完成填报并提交；各区人社局收到上报数据后随报随审，于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前，完成全部数据审核、复核，并上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六、工作要求
（一）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工作是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高度重视，严格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统计法定义务，如实提供统计信息。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联系所在区人社局获取填报码（联系方式见附件4）。请安排专人进行填报，认真阅读操作手册，特别注意指标含义和指标间逻辑关系，确保报送信息及时、全面、真实、准确。
（二）各区人社局要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工作的组织和推动落实，梳理本区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做到不漏一户、应报尽报。要加强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沟通交流，明确填报要求和时间节点安排，解答填报疑问，指导正确填报，督促及时上报。要对上报数据进行逐一审核，确保内容完整无误。经核查发现的异常数据，要反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由其修正后再次上报。
（三）各区人社局要加强源头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工作，加强与统计部门沟通联系，积极争取统计工作业务支持，就统计结果进行指导。请各区人社局于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前，将与统计部门沟通、源头数据质量核查等情况书面反馈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指定邮箱。

联 系 人：杜硕
联系电话：63082685
电子邮箱：srsjrckfc@tj.gov.cn

    附件 1．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报表
2．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统计系统操作手册-人社部门
3．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统计系统操作手册-机构用户
4．各区人社局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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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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